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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标准由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质量管理与评估中心（标准化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文平、徐映珊、曾瑞清、吴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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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通过明确标准化办公室岗位规范，以确保标准化工作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实现各项标准化工

作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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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办公室岗位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标准化办公室的工作原则、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岗位职责、

岗位目标、岗位任务、检查与考核评价的规范化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开展职业教育服务标准化试点的标准化办公室岗位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1.2-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部分：以 ISO/IEC 标准化文件为基础的标准化文件起草规则

GB/T 20000.6-2006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6部分：标准化良好行为规范

GB/T 15624-2011 服务标准化工作指南

GB/T 19273-2017 企业标准化工作 评价与改进

GB/T 24421.1-2023 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1部分：总则

GB/T 24421.2-2023 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2部分：标准体系构建

GB/T 24421.3-2023 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3部分：标准编制

GB/T 24421.4-2023 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4部分：标准实施及评价

GB/T 24421.5-2023 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5部分：改进

GB/T 3533.1-2017 标准化效益评价 第 1部分：经济效益评价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工作原则

4.1 规范管理

标准化办公室应以规范管理为首要原则，严格遵循标准化工作要求，规范执行领导小组工作要求。

4.2 高效有序

标准化办公室应注重工作效率，有序组织各项标准化工作顺利开展。

4.3 持续改进

标准化办公室应按照标准化工作要求，组织工作持续提升改进，不断优化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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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组织开展贯标动员工作。

8.3.2 组织标准实施工作。

8.3.3 组织标准实施检查与评价工作。

8.3.4 组织标准复审与修订工作。

8.4 培训工作

8.4.1 组织学校标准化工作人员参加有关标准化专项培训工作。

8.4.2 组织开展校内标准化学习培训活动。

8.5 宣传推广工作

8.5.1 撰写新闻宣传稿件，并在校内外各类媒体发布。

8.5.2 组织参加各类会议，进行宣传推广。

8.6 标准化科研工作

8.6.1 组织有关部门撰写并发表标准化科研论文。

8.6.2 组织参与或承担标准化科研项目。

8.7 组织会议工作

8.7.1 定期组织召开标准化领导小组工作推进会。

8.7.2 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召开标准化工作专项研究会议。

8.8 协调专家指导工作

8.8.1 联络校外标准化家指导标准化工作。

8.8.2 联络标准化主管部门指导、检查标准化工作。

9 检查与考核评价

9.1 接受学校标准化领导小组的工作检查、考核、评价。

9.2 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标准化工作检查、考核、评价。


